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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113學年度 

技藝教育課程實施計畫與遴薦及輔導辦法 

依據113學年度第3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議通過修訂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7-1條。 

（二）技術與職業教育法（民國108年12月31日修正）。 

（三）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生涯規劃教育）。 

（四）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民國112年11月17日修正）。 

（五）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  

      原則。 

（六）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適應學生個別差異與學習興趣，開設多元課程以符應學生需要。 

（二）透過技藝課程學習與實作，深化對職群的試探與了解。 

（三）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處。 

（二）協辦單位：各處室及導師。 

四、辦理時程：  

1.114年1月召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以下簡稱遴輔會），討論並公布技藝教育

課程計畫與遴薦及輔導辦法。 

2.114年3月技藝教育課程學生、導師及法定代理人書面說明。 

3.114年3月進行第1階段學生調查，經統計後召開遴輔會決定開辦職群班別與合作學校。 

4.114年4月進行第2階段學生調查，經遴選程序後召開遴輔會學生名單。 

5.114年9月至114年6月至合作學校進行技藝教育課程。 

五、辦理內容︰ 

（一）成立遴輔會 

1.遴輔會的任務： 

(1)研議國中技藝教育辦理方式與上課方式。 

(2)技藝教育學生的遴薦與輔導。 

(3)技藝教育開辦計畫書的審議。 

(4)技藝教育宣導及諮詢。 

(5)其他有關技藝教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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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遴輔會組織及職掌︰ 

職 務 職稱 職  掌 
113學年度 

相關人員姓名 

召集人 校長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黃淑君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計畫執行與進度控管 張桂珠 

委員 家長代表 提出並整合家長的意見與看法 林瑋琳 

委員 教務主任 策劃技藝教育課程之實施 劉彥君 

委員 
學務主任 1.行政業務協調及配合 

2.課程及活動策劃及執行 

蔡尚儒 

資料組長 潘鴻瑞 

委員 輔導教師 提供學生興趣、性向等相關資料 洪鈺淳 

委員 
9年級 

導師代表 
1.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2.就對學生狀況之了解提供關鍵判斷與
見解 

3.協助與家長及學生之聯繫溝通 

李文伶 

委員 
8年級 

導師代表 
王惠珠 

委員 組長 合作職校代表-新北高工 周琮智 

委員 組長 合作職校代表-樹人家商 蘇秀如 

 

3.推薦學生參加遴選之班級導師，若非遴輔委員，可邀請列席提供意見，惟不參與最後

決議。 

（二）進行遴選輔導工作 

1.宣導：輔導處辦理技藝教育學生職群試探活動，增進學生對技藝教育的認識，並視情

況搭配輔導活動課程進行職群介紹。 

2.推薦：鼓勵對於技藝性向明顯或興趣濃厚之學生申請參加，由導師、輔導教師進行推

薦或協助學生選填志願，由輔導處彙整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3.遴輔：召開遴輔會訂定遴選原則，遴選適合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並作進路輔導

建議。對於技藝課程適應不良者，討論輔導與處置方案。 

4.進路建議：向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提供說明及舉辦進路輔導會議。 

（三）遴輔原則 

1.遴選最具有技藝傾向的學生。 

2.學生以自由意志選擇是否參加。 

3.因技藝課程名額有限，採用志願調查與超額比序等方式決定參加學生，超額比序的標

準由遴輔會討論後決定，如附件。 

六、辦理方式：與鄰近高職合作辦理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 

七、開設班別：依學生初步調查結果開設2～4職群班別，每班別以上、下學期開設兩個不同 

              職群為原則，再依開設職群接洽合適的高職開班。 

八、報名資格：符合下列各項條件，即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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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參與校內外多元活動且有優秀表現，並具努力向學的態度與精神。 

 (二) 熱心參與校內外服務工作且有具體實蹟者。 

（三）藝能科有特殊表現或性向明確、有志學習技藝教育者。 

（四）學術性向較不明顯者。 

（五）家境清寒，畢業後想半工半讀或志願就業者。 

十、遴選程序： 

（一）錄取方式如下： 

1.由學生填寫技藝課程學生志願調查表，各職群班別名單依總積分排序錄取。總積分以

下列前3項目加總計算，若總積分與前3項目均同分時，將額外採計第4項積分，詳細表

格請參閱附件： 

(1)職群志願序：志願序填第1者5分、填第2者4分、填第3者3分、填第4者2分。 

(2)多因素性向測驗對應能力：採計欲參加職群對應之多因素性向測驗百分等級分數平 

   均對應，平均後百分等級PR65以上者5分、PR45至64者4分、PR30至44者3分、PR29 

   以下者2分，職群對應之多因素性向測驗項目如附件。 

(3)參與技藝相關活動：有參加高中職辦理技藝相關競賽、寒暑假職業育樂營等項目， 

   一項1分，滿分5分，需附佐證資料，如獎狀、參加證書等證明文件。 

     (4)導師推薦：由導師勾選推薦參與技藝班分數，可依學生狀況，如家境清寒、身心障 

        礙、學生興趣、學生個性、平日努力程度等，勾選1至5分。 

    2.若有總積分相同以致超過名額者，依序以「志願序」、「多因素性向測驗對應能力」、「參 

      與技藝相關活動」作為比序順序。若總積分及前 4項目均同分，將交由遴輔會討論決 

      議。 

  （二）錄取名額，每職群班別上限為 30人，未達 12人不開班；若某職群班別第 1志願人 

        數超過 35人，將協調合作學校同職群開設 2個班。 

（三）每職群班別得備取1～2名學生，於技藝班正式上課第4次前有多餘名額時遞補。 

十一、轉出入作業： 

（一）每學期開課後之3次上課內，學生因課程適應不良欲轉換職群與退出技藝課程者，先

由相關處室人員進行輔導。經輔導後學生仍有強烈轉出意願，依「國民中學技藝教

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之精神，需填具法定代理人同意切結書，並不得再於學期中

加入或轉換職群。 

（二）每學期第4次上課開始後，非重大事故不開放轉換與退出申請。 

（三）本校技藝課程學生轉學至他校或退出技藝課程，由備取學生遞補。 

（四）九年級轉入本校的學生，若有技藝課程名額，依個人意願並經遴輔會同意後加入。 

十二、經費來源及概算： 

  （一）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款。 

  （二）經費概算：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 

        經費作業原則」規定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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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計畫經遴輔會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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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3學年度技藝課程超額比序積分表 

序 項目與說明 積分計算 負責人 

1 職群志願序： 
第 1志願 第 2志願 第 3志願 第 4志願 

學生 
5分 4分 3分 2分 

2 

多因素性向測驗對應能力： 

採計欲參加職群對應之多

因素性向測驗百分等級分

數平均，職群對應性向測驗

能力如下表。 

PR65以上 PR45至 64 PR30至 44 PR29以下 
資料組

依各職

群計算 5分 4分 3分 2分 

3 

參與技藝相關活動： 

有參加過高中職技藝相關

競賽、寒暑假職業試探育樂

營等項目。 

一項 1分，滿分 5分，需附佐證資料，如獎狀、參加

證書等證明文件。 
學生 

4 

導師推薦：  

當總分與前 3 項皆同分

時，由導師勾選推薦參與技

藝班分數。 

可依學生狀況，如家境清寒、身心障礙、學生興趣、

學生個性、平日努力程度等，勾選 1至 5分。 
導師 

※比序方式： 

1.計算前 4項目總積分，各職群班別名單依總積分排序錄取。若有總積分相同以致超過名額 

  者，依序以 「志願序」、「多因素性向測驗對應能力」、「參與技藝相關活動」作為比序順序。 

  若總積分及前 4項目均同分，將交由遴輔會討論決議。 

2.錄取名額，每職群班別上限為 30人，未達 12人不開班；若某職群班別第 1志願人數超過 

  35人，將協調合作學校同職群開設 2個班；每職群班別得備取 1至 2名學生，於日後有多 

  餘名額時遞補。 

多因素性向測驗對應能力表 

 

項次 技藝學群職群 多因素性向測驗對應能力（採計百分等級分數） 

1 機械群 數字推理、圖形推理、機械推理、空間關係 

2 動力機械群 圖形推理、機械推理、空間關係、知覺速度與確度 

3 電機與電子群 數字推理、圖形推理、機械推理、知覺速度與確度  

4 家政群 語文推理、圖形推理、空間關係 

5 餐旅群 語文推理、數字推理、圖形推理、空間推理  

6 藝術群 語文推理、圖形推理、空間推理、中文詞語 

7 設計群 語文推理、圖形推理、數字推理、空間關係 

8 醫護群 語文推理、英文詞語、知覺速度與確度 


